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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２３年度山东省科技示范

工程(第一批)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局,济南、青岛园林和林业(绿化)

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,促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

展,根据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«关于同意开展创建

示范活动的复函»,组织开展２０２３年山东省建设科技示范工程(第

一批)申报工作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示范类型及申报条件

申报项目为已竣工或在建的项目,依法取得相应建设许可,未

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,在建项目应在２０２４年底前竣工.

同时,按照示范(试点)类型,还应满足以下条件:

(一)废弃物循环利用科技示范工程

针对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园林废弃物、城市污泥、

再生水等,开展资源化、能源化及循环利用技术集成应用和工程示



范,为各地科学推进废弃物资源及再生水绿色循环利用提供模板、

典型范例及成套技术方法.

(二)城市更新科技示范工程

通过理念创新和技术集成应用,开展老城区/老旧小区适老

化、无障碍与场景改造、城市旧街区公共空间营建、老城区１５分钟

生活圈体系再造、园林绿化工程和城市生态修复等示范工程建设.

(三)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科技示范项目

开展“设施智能、服务便捷、治理精细、环境宜居”的完整居住社

区示范,在医疗健康、居家养老、托幼育儿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新技术

应用,提出统筹社区设施建设、运维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,为

实现完整居住区建设规模化、高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.

(四)中深层地热利用示范项目

通过中深层地热的应用,为房屋建筑提供供热、供冷和热水,

实现可再生能源有效利用.

(五)光储直柔新型建筑电力系统示范项目

通过可再生能源和“光储直柔”新型建筑电力系统等集成应

用,实现太阳能资源的科学利用.

(六)智慧住宅示范项目

智慧住宅应符合国家有关现行标准,通过与住宅设计或装修

同步优化综合布线系统等,做到住宅电源接口与智能家居设备的

有效结合,提高全屋网络覆盖效果,提高住宅的数字化、智能化水

平.智慧住宅可以户为单位申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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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程序及资料

(一)申报程序

申报主体为项目建设单位或建筑使用权(所有权)单位,鼓励

联合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(专业承包单位)、监理单位等,按照以下

程序共同申报.

１．申报单位向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主管部门提

交相关申请资料,对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.满足多

类示范条件的,可在申报类型中注明多选.

２．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

行初审,重点审查建设手续是否齐全合规、规模及进度等是否符合

要求、技术资料是否完备准确等,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查.通过初

审的,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上报推荐文件,附项目汇总表(见附件

１)、技术资料等.

３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,视情进行现

场复核.经审查符合条件的,按程序报批、公示、公布.其中,建成

项目作为正式示范,在建项目列为创建类示范.

(二)申报材料

申报项目用地、规划、设计、施工等许可文件(园林绿化工程可

附说明),由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主管部门负责审查,

不再重复上报.每个项目应填报«示范申报书»(见附件２).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)各市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,认真做好各类示范项目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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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申报工作.正式推荐文件(附项目汇总表)及«示范申报书»、有

关技术资料汇编(各１份),请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３０日前报送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(同时发电子版).

(二)获批列入示范的项目,纳入绿色金融支持城乡建设绿色

低碳发展储备项目库,在参评“泰山杯”等工程奖项时给与适当加

分.项目主要参与人员,可将其作为职称评定、评先评奖等的工作

业绩.

(三)对创建类示范,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加强监督管理,实行

动态跟踪,对示范创建进展不力的进行“黄牌”警示,对创建期满、

仍未达到示范条件的撤销示范称号并向社会通报.

联系人:建筑节能与科技处杜洪岭、国宁,联系电话:０５３１－

５１７６５１４６、５１７６５１４０,邮箱:duhongling＠shandong．cn.

附件:１．山东省建设科技示范推荐汇总表

２．山东省建设科技示范申报书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

　　(此件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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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省建设科技示范项目推荐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申报单位
联系人

及方式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申报类型

建设

规模

（万㎡）

融资

需求

(万元)

实施

年限
备注

注：1.申报类型：废弃物循环利用科技示范工程、城市更新科技示范工程、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科技示范项目、中深层地热利用示范项

目、“光储直柔”新型建筑电力系统示范项目、智慧住宅示范项目

2.申报单位：须填写所有申报单位并分别注明。

3.融资需求：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，作为绿色金融储备项目库基本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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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山东省建设示范科技示范申报书

申 报 类 型 □废弃物循环利用科技示范工程

□城市更新科技示范工程

□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科技示范项目

□中深层地热利用示范项目

□“光储直柔”新型建筑电力系统示

范项目

□智慧住宅示范项目

项 目 名 称

申 报 单 位 （盖章）

申 报 时 间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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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名称

2、项目地址
省 市 县（市区） 街道（乡镇）

路（街） 号

3、实施起止年限
项目开工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竣工时间： 年 月 日

4、建设规模 万㎡

5、融资需求 万元

6、项目总投资 万元

7、申报单位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通讯地址 邮 编

负 责 人 电话(手机)

联 系 人 电话(手机)

8、联合申报单位（使用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，不超过 5 家）

使用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

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

施工单位

（专业承包单位）
联系人及电话

监理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

9、主要贡献人员（每单位不超过两人，备注公司名）

申报单位

联合申报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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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概况（可附页）
(项目简介、工程投资、用地面积、开发与建设周期、技术创新点、示范推广意义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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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单位（或使用单位）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盖 章）

四、联合申报单位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盖 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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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设区市主管部门推荐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盖 章）

六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审核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盖 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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